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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修改非公开发行 A 股股份 

购买资产（股权）方案及关联交易的意见 
 

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

议（以下简称“本次会议”）于 2007 年 3 月 21 日在重庆市涪陵区白涛镇公司会

议室召开。会议审议了《关于修改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份购买资产（股权）方

案的议案》等议案。公司拟修改原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（股权）方案，对购

买中国核工业建峰化工总厂、重庆智全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分别持有的重庆建峰化

肥有限公司 24%、25%股权的定价原则、交易价格及非公开发行 A 股股份数进

行修改。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

的指导意见》规定，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审阅了公司相关资料、重庆康华会计师事

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重康评报字（2007）第 16 号《资产评估报告书》、重庆

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重天健审（2007）176 号《2007 年度和

2008 年度盈利预测审核报告》，现据独立、客观、公正原则，就公司修改非公开

发行 A股股份购买资产（股权）方案及关联交易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1、公司继续推进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实施，对实现化肥资产整

体上市、主营业务完整、财务状况的改善、管理费用的降低、运营效率的提高、

盈利水平的提升是十分必要的。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公司字

[2007]23 号《关于不予核准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定向发

行股份方案的批复》，我们同意公司对原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（股权）方案

进行修改。 

2、修改后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资产方案符合国家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

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公司聘请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对拟购买资产

进行了评估，采用的评估方法适当，评估结果合理。购买资产（股权）以评估结

果作为定价依据，较原价格更符合公司及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利益，体现了公允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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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则。因此，我们同意将修改后的非公开发行 A 股股份购买资产（股权）方案

及相关文件提交公司 200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。 

3、鉴于本次董事会审议议案涉及重大关联交易，公司关联董事曾中全先生、

陈武林先生、何平先生、郑伟先生、李华夏女士按规定回避了表决。审议和表决

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 

 

独立董事：张孝友、黄志亮、杨俊、王胜彬、安传礼、刘伟    

 

 

2007 年 3 月 21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